
新竹市政府新進人員報到申辦事項及需繳證件一覽表 

 

承辦單位 申辦事項 繳交證件資料 聯絡分機 

人事處 

辦理報到程序 到職通知書(後附僱用通知書影本) 

組織任免科 

#538 契約書、具結書 

(請填妥附於到職通知

書後) 

1、 僱用契約書(1式3份，請親自簽名
蓋章) 

2、 具結書(請親自簽名蓋章) 
3、 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

表 

申辦識別證 

員工編號 

請於報到後一週內繳交 2吋相片(背

面填妥姓名、單位、分機) 

考勤訓練科 

#344 

財政處 出納薪資 

1、請填寫「新竹市政府新進臨時人

員報到薪資資料表」。 

2、薪資帳戶： 

(1)已有土地銀行帳戶者，請提供

存簿封面影本 1份併同承諾書

送財政處(庫款支付科)。 

(2)尚未開戶者，請先領取承諾書

後再攜帶印章至土地銀行新竹

分行開戶，並將帳號通知財政

處(庫款支付科)。 

備註： 

*存簿封面影本務必清晰，並與薪資

資料表一併送財政處(庫款支付科)。 

*承諾書將於報到時由人事處提供。 

*請攜帶開戶印章。 

庫款支付科 

#220 

行政處 

建立員工入口網個人資

訊、設立公務電腦 

自人事處取得員工編號後，人事處將

提供到職通知書掃描檔予資訊科承辦

人，以登錄員工入口網之個人資料、

預設電腦密碼並進行資訊通報，通知

工程師至單位協助設定個人電腦。 

資訊科 

#336 

辦理勞保、健保加保事

宜 

請報到人員於報到日當天提供身分證
件(及眷屬加保資料)予承辦人，以便
辦理加保事宜。 
*請務必於報到當天辦妥勞健保 

庶務科 

#366 

 
 

 

臨時人員 

適用 



新 竹 市 政 府 臨 時 人 員 到 職 通 知 書 

服務單位/科別/分機 職   稱 姓名 到職日期 

處別/ 
  

    年   月   日 科別/ 

分機/ 

月／日／時  薪資  

原服務機關及職稱  

□已簽收各處申辦事項一覽表及附件資料 

□已詳閱資安宣導單                            簽名： 

單
位
主
管
核
章 

 

人
事
處
核
章 

組
織
任
免
科 

 

 

 

 (

或
依
分
層
負
責
授
權
代
決)

 

機
關
首
長
核
章 

 

考
勤
訓
練
科 

 

退
撫
給
與
科 

 

報到須知： 

1、到職通知書各欄位資料應詳實填寫及親自簽名，並將僱用通知書影本附於到
職通知單後備查。 

2、 就職人員應於就職日填妥本到職通知書並核章後，影送人事處(退撫給與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正本留各用人單位存檔備查。 

3、 請依「新竹市政府新進人員報到申辦事項及需繳證件一覽表」所示，檢齊所
需文件辦妥手續，以維個人權益，若有問題請逕向各業務承辦人聯絡洽詢。 

 

員工編號設定：                     

差勤卡號設定：                     

人事資料報到歸檔：                  

(請各用人單位自行歸檔) 

 

110.1.18 更新 



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新竹市政府之臨時

人員(          )，茲聲明本人確無違反以下規定：

各單位主管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

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各單位主

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

應迴避進用。但各單位主管就任前，其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已於該單位擔任臨時人員者，不在

此限。前項但書不受迴避進用規定限制之臨時人員，

不包括原契約之期限屆滿或其他原因終止後，由各單

位主管另訂新契約進用之情形。  

如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

並得由僱用機關隨時終止契約，決無異議，特立具

結書為證。 
      

此  致 

新竹市政府    

 

 

                     具  結  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聯 絡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新竹市政府臨時人員僱用契約書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僱用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

甲方按月／日／時計資臨時人員，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一、 契約期間： 

甲方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僱用乙方為     。 

二、 工作內容： 

 

 

 

三、僱用報酬：按月／日／時計酬每月／日／時新台幣            元整。 

四、終止勞動契約：甲方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

金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五、退休： 

（一）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自請退休時，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 

（二）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強制乙方退休時，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 

（三）甲方每月負擔乙方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為乙方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乙方得

於其每月工資總額百分之六範圍內，另行提繳退休金。 

六、受僱人應接受用人單位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一切規定，如違

背有關規定或有本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得終止勞動契約，但甲方於事前預告之。  

七、如有違反本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八、乙方如因個人因素，擬於僱用期間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及「新竹

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規定之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並辦妥

離職手續後，方得終止契約。 

九、乙方在僱用期間，如有毀損公物侵占公款等情事，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乙方請假規定，依新竹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其餘各項權 

益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十一、迴避進用：甲、乙雙方應遵守「新竹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之一

項有關「各單位主管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

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各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

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但各單位主管就任前，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已於該單位擔任臨時人員者，不在此限。」之規定，如有違反，甲方得依

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十二、考核及獎懲：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

考核及輔導作業要點」辦理。 

十三、服務與紀律： 

  （一）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技術、服務對象個人資料應秘密事項，不得洩

漏。退職後亦同。 

  （二）乙方在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三）乙方在工作時日內非經其主管同意，不得擅離職守。 

十四、乙方如未經許可在外兼職，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者，甲方依據新竹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考核及輔導作業要第 8點第 8項規定辦理專案考

核，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十五、本契約一式參份，雙方各執乙份，餘由甲方存轉。 

                           

 

甲方 ：  新  竹  市  政  府 

法 定 代 表 人 

    市          長：高虹安                    （簽章） 

地          址：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乙方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初任人員適用) 

項目 檢查事項（請逐項勾選） 

一 有無擔任營利事業之公司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 

(一) □無  □有〈如勾選「有」者，請續答第(二)題〉 

(二) 上述職務是否經奉派代表公股或經遴薦兼任。 

□是  □否 

〈如勾選「否」者，請於就(到)職前辦理辭職、註銷或解任登記，至遲於

3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 

▲本項目所稱營利事業之公司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係指依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

及第 2 項所定公司負責人(如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依商業登記法第

10條所定商業負責人(如合夥組織的執行業務合夥人)、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如民宿經營者依民宿管理辦

法規定登記為負責人) 

二 有無取得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一) □無  □有〈如勾選「有」者，請續答第(二)題〉 

(二) 該營利事業是否與所任職務有直接監督或具管理權限關係。 

□是  □否 

〈如勾選「是」者，應於就(到)職後 3 個月內依相關規定辦理轉讓或信託

予信託業。〉 

三 有無兼任本職以外之其他公職。 

(一) □無  □有〈如勾選「有」者，請續答第(二)題〉 

(二) 是否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 

□是  □否〈如勾選「否」者，請續答第(三)題〉 

(三) 是否已經權責機關(構)核發兼職人事派令。 

□是  □否 

〈如勾選「否」者，須有法令依據並向權責機關(構)申請同意者，始得兼

任。〉 

四 有無兼任其他領證職業之業務。 

(一) 有無領有相關執照(證照)。 

 □無 

 □有_____________執照(證照)。〈如勾選「有」者，請續答第(二)

題〉 



(二) 有無相關執業登記。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須有法令依據並向權責機關(構)同意者，始得兼任。〉 

五 有無兼任項目三與項目四以外之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

務。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須有法令依據並經權責機關(構)同意後，始得兼任。〉 

六 有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

務。 

(一) □無  □有〈如勾選「有」者，請續答第(二)題〉 

(二) 有無支領報酬 

     □無  □有 
〈如勾選「無」領受報酬者，請依規定向權責機關(構)辦理備查；如勾選「有」

領受報酬者，須向權責機關(構)申請同意後，始得兼任。〉 

七 有無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兼任非經常

性、持續性之工作。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規定向權責機關(構)辦理備查〉 

八 有無兼任其他具營利行為性質之工作。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停止營業或相關行為〉 

▲本項目所稱其他具營利性質之工作例如：商業登記法第 5 條規定免經商業登記

之小規模商業(如攤販)、經營電子商務、薦證、代言、行銷等 
1. 本人已瞭解相關規定並確實填寫，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2. 前開所填資料如有異動，應依規定申報同意或備查；如經審認有違反公務

員服務法之情事者，應視個案所涉規定，立即處理相關違法狀態，以符法

制。 
3. 上開資料僅供各機關辦理查核所屬是否符合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使用，本

人同意授權於此等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上開個人資料進行查

核。 

填表人：                 (請親筆簽名)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                       

職    稱：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 本表提供初任公務員填寫。 

二、 本表調查對象，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2 條及第 26 條

規定，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

要決策責任之人員，以及其他法令規定或經認定屬服務法適用對象者；

惟不包括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中央研究院未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

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三、 本表係輔助各機關(構)瞭解所屬公務員是否有經營商業及兼職等情事，

各機關(構)得依實務運作及業務屬性需要自行增加檢查事項或酌予調

整。 

四、 非屬服務法第 15條規範範圍(按：本職即從事領證職業、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等)，由各機關自

行審酌需否於本表填列。 

五、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或訓練機關)應

將本表交由受訓人員先行檢視，並於訓練期滿時填寫。 

六、 如經權責機關審認有違反服務法第 14 條經營商業或投資情形，或違

反服務法第 15 條所定兼職規定者，應依服務法第 23 條規定予以懲

處。 

七、 本 表 檢 查 事 項 所 涉 解 釋 ， 業 登 載 於 本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之「銓敘法規釋例」項下，

填寫時應參閱最新之銓敘法規釋例。 

八、 本表於公務員填寫後，交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留存。填寫本表如有疑

義，請洽服務機關人事單位釋疑。     

 

 

 

 

 

 

 本表請送人事處考訓科 

 

 



新竹市政府新進臨時人員報到薪資資料表 

服務單位及科別   

員工 

編號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到職日期 
  

職稱 
  

月薪 
  

日薪 
  

時薪 
  

經費來源 

(請圈選) 

本預算、補助款-納入預算、補助款-代辦經費、基金預算、安定、安

家、計時、計日、其他 

預算科目名稱 

(用途別第三級) 

  

地址   

電子郵件   

 

※本表請送財政處庫款支付科  

 



 
 

新竹市政府新進人員資安宣導單 

 

 

1. 資安宣導：密碼換新、程式更新、下載要當心。 

2. 辦公環境內必須使用機關提供之資訊設備、網路，及規定之軟體，不得

使用個人私有設備及中國廠牌產品，公務設備亦不得連結個人私有手機

上網。若有業務上的需求，必須經資安長同意後，列冊管理並定期檢討。 

3. 上班期間不應連結非公務需要之網站，並避免連結惡意網站或釣魚網站，

如發現異常連線，請通知資安窗口。 

4. 不得使用公務電子信箱帳號登記做為非公務網站的帳號，如社群網站、

電商服務等。 

5. 公務資料傳遞及聯繫必須使用公務電子郵件帳號，不得使用非公務電子

郵件傳送或討論公務訊息。 

6. 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應注意不得傳送公務敏感資料。 

7. 傳送公務資訊應有適當保護，例如加密傳送。 

8. 帳號密碼必須妥善保存，並遵守機關規定，如有外洩疑慮，除儘速更換

密碼外，並應通知資安窗口。 

9. 未遵守機關資安規定，初次予以告誡，若持續發生或勸導不聽者，依規

定懲處；若因而發生資安事件，加重處分。 

10. 有資安疑慮或異常時，應即時通報各單位資安窗口。 

11. 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 

12. 資安宣導文件：請連結本府員工入口網站，點選「網路文件/新竹市政

府/行政處/07 資訊科/A_資訊安全/資安宣導」路徑下

載。 

 

 


